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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谢尔曼法在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中的适用

裴　洋

[摘　要] 在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实施的转播权转让制度中 ,集中出售与独家许可被认为是

合法行为 ,免受《谢尔曼法》的制裁;而限定比赛转播数量的行为则被禁止。美国的立法与实践

表明 ,职业体育联盟的正确定位是联营 ,保持竞争平衡是体育产业的特殊需要 ,应在对职业体

育联盟进行反垄断法分析时得到考虑;在体育比赛转播权转让领域 ,消费者福利表现为广大观

众能以更低的价格收看到更多的比赛转播。但是 ,美国法院在有关判例中对“过度饱和”问题

和电视转播业的发展需要等两个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 ,从而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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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谢尔曼法》与美国的有关立法及司法实践

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是《谢尔曼法》 ,该法第 1 条规定:“任何契约 ,以托拉斯形式或其它形式的联

合 、共谋 ,用来限制州际间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 ,是非法的…” 。近几十年来 ,美国职业体育联盟制

定的不少规则制度都逐一被指控违反了《谢尔曼法》第 1条而受到法院的审查 ,其中就包括比赛电视转

播权转让制度。在起诉者看来 ,职业体育联盟的转播权转让制度应被看作是在各支球队间达成的具有

反竞争性的协议 ,因而应受到《谢尔曼法》的制裁。以下 ,我们分别以美国职业联盟制定的几种转播权转

让的特殊制度为例 ,对美国的有关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考查 。

(一)集中出售与独家许可

1961年美国橄榄球联盟(简称 NFL)试图同 CBS 签订一份独家转播协议 ,但被联邦法院判决该独

家协议消除了 NFL 成员俱乐部间的竞争 ,因此违反了《谢尔曼法》 。在法院看来 ,NFL 球队各自独立经

营 、自负盈亏 ,它们在球场上进行比赛 ,同样也在球场之外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包括在比赛转播权转让市

场上的竞争。而 NFL 将各支球队的转播权集中起来打包出售的做法减少了市场上的产品数量 ,同时抬

高了产品价格 ,实际上限制了各支球队之间的竞争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正是《谢尔曼法》第 1条

所禁止的行为。

在 NFL 各支球队业主的积极游说下 ,美国国会迅速做出了反应 ,这就是 1961年《体育转播法》(简

称SBA)的出台 。该法允许棒球 、橄榄球 、篮球和冰球的职业联盟享有集中出售比赛的电视转播权而不

受《谢尔曼法》的制约 。SBA的通过 ,特别是第 1291条的豁免 ,此后被证明对职业体育联盟的成功具有

重大意义 ,国会允许职业体育联盟集中出售转播权并分享收入 ,使得这些联盟得以扩展并繁荣起来 。在

集中出售转播权的模式下 ,联盟中的全部球队就可以对某一家电视机构漫天要价 ,即使是小城市的球队

也可以同大城市的球队分享收入 ,从而保证其经济上的竞争力。此外 ,电视网络通过每次转播所获得的

更高的广告赞助费用实现了高额利润 ,这又相应地提高了被转播的比赛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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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在 SBA 的庇护之下 ,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集中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的行为已经名正言

顺地成为合法行为。另外 ,由于实际集中出售行为通常又伴随着独家许可 ,因此 ,尽管 SBA 并未明文将

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中的独家许可列入豁免之列 ,这种一般被认为属于典型的“纵向限制”的行为并没

有受到美国法院的干预。

(二)限定比赛转播数量

从美国法院的实践来看 ,SBA颁布之后发生在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中的反垄断诉讼主要是由于职

业体育联盟限制球队单独出售其当地比赛转播权数量所引起的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次“公牛案”。

在对这两案进行考查之前 ,我们将首先考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前审理的“俄荷拉赫玛大学诉 NCAA

案” ,尽管后者并非发生于职业体育联盟 ,但最高法院通过该案确立的原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

1.“俄荷拉赫玛大学诉 NCAA案”

美国全国高校体育联合会(简称 NCA A)同 CBS 、ABC签订了橄榄球比赛转播合同 ,约定后者各自

拥有直播 14场比赛的权利 ,且任何一所大学的比赛的电视转播场次不得超过 6场 ,其中全国直播场次

不得超过 4场。这一安排引起了那些拥有最强大橄榄球队的大学的不满 ,因为它们在电视上的曝光率

被大大限制了 。于是 , NCAA 中 61个最强大的橄榄球队发起成立了大学橄榄球协会(简称 CFA)。

1982年 ,CFA 旗下的俄荷拉赫玛大学对 NCAA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指控后者同两大电视网络签订的转

播合同限制了单个球队所能够转播的比赛数量。该案一直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定 ,

转播合同限制了单个大学转播更多比赛的能力 ,构成了《谢尔曼法》第 1条所禁止的横向限制。最高法

院拒绝适用自身违法规则 ,但认为 NCAA 提出的辩解 ,即更多的电视转播会对比赛的球场票房收入产

生负面影响不符合《谢尔曼法》的要求。

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 ,NCAA 是由多个大学组成的反垄断法意义下的联

合企业 ,而非单一实体 ,因此可能违反《谢尔曼法》第 1条;第二 ,体育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因此体育

联盟对其成员实施一定限制是必要的 ,反垄断法在此领域的适用应该采用合理分析规则 。不过 ,最高法

院似乎未能对电视转播同球场票房之间的关系做出比较深入分析 ,也未能对放开球队出售电视转播权

的限制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 。

该案的判决做出后 , 一大批大学在 NCAA 框架之外同电视台签订了独家转播合同 。原本在

NCAA 的框架之下它们还可以同强队分享电视转播的收入 ,但在如今的情势下它们同强队之间的经济

实力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 ,随着越来越多的比赛在电视上播放 , CFA 的电视收视率

下降了 1/4。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俄荷拉赫玛大学的转播收入也从判决前的 42.5万美元降到判决之后

的 19万美元。这一惨淡的结局正是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的表现:尽管对每个学校自身而言 ,转播更

多的比赛是最优的情形 ,但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同样采取这种策略 ,它就会导致次优结果。最终 ,转播更

多的比赛使得每个学校都比最初的时候更糟[ 1]
(第 132 页)。

2.两次“公牛案”

(1)公牛案 1

美国篮球协会(简称 NBA)采取了同上述 NCAA 类似的电视转播模式 ,即严格控制电视转播的比

赛数量。为了保持联盟内所有俱乐部在经济上的健康 ,NBA 将比赛的全国电视网络和有线电视转播权

统一起来集中出售 ,而所得的收入则在所有俱乐部间平均分配。这样 ,处在较小城市的球队就可以获得

和处在大城市的球队同样的收益。而各个俱乐部仍可以向所在城市的电视台出售当地转播权 ,所得收

益归自己所有。1982年 ,NBA签订了新的全国电视转播合同。为了减少联盟的全国电视转播同各俱

乐部地方电视台之间的直接竞争 ,NBA 决定将每家俱乐部可以通过地方台转播的比赛减少到 25场。

到了 1990年 ,这一数字更是被减少到 20场。于是 ,公牛队和芝加哥的地方台WGN 起诉 NBA ,指控其

违反了《谢尔曼法》 ,这就是“公牛案 1” 。

法院首先认为 NBA的决议具有明显的限制竞争性 ,属于以提高价格为目的 ,以分割市场和控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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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手段的限制贸易行为:第一 , NBA 将球队从全国电视市场上排挤出去 ,把这一市场份额留给了联

盟 ,从而限制了 NBA 球队同联盟之间的竞争;第二 ,该决议限制了同样转播 NBA 比赛的地方台和全国

性电视网络之间在观众和广告商方面的竞争;第三 ,将球队可转播的比赛数量限制在 20场使得球队失

去了自己判断市场承受力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芝加哥和亚特兰大之外还有庞大的观众群希望能够看到

地方台转播的比赛;第四 ,观众失去了决定其希望收看的比赛究竟是在全国电视网络上还是在地方台上

播放的权利 ,这将导致产量的减少和 NBA 球队对消费者需求做出反映的能力的衰退。

法院接下来考查了 NBA 提出的有关该决议的促进竞争方面的辩解:第一 ,该决议保护球队在当地

市场的专属转播权利免受来自其他拥有 N BA 球队的城市的地方台信号入侵;第二 ,该决议能够提高

NBA 获得高额的独家全国转播合同的能力并维持合同的价值;第三 ,该决议能保证 NBA 通过全国转

播获得补偿(相形之下 ,地方台只能支付给 NBA 球队较低的酬金);第四 ,从长远来看 ,如果 NBA 无法

控制单个球队的全国电视转播的话 ,其全国性产品将会受到损害 ,收入会降低 ,弱队将面临财政困难 ,联

盟的未来将受到威胁 。不过在法院看来 ,这些辩解理由究其实质只是扩大收入 、保护单个球队或联盟的

合同价值 ,而反垄断法保护的恰恰不是竞争者而是竞争本身 ,因此 NBA 的辩解无法证明其限制产量的

合理性。另外 ,法院还认定 SBA 第 1291条不能使 NBA有关减少 5 场比赛转播的决议获得豁免 ,因为

该条规定不适用于为了禁止球队转让比赛转播权而达成的协议。最后 ,法院发布命令禁止 NBA 实施

其将转播场次减少 5场的决议 。

(2)公牛案 2

法院颁布禁令发布之后 , NBA 开始谋划调整其转播策略 ,以便能够在新的较量中获得 SBA 豁免的

庇护 ,从而彻底将地方台赶出转播权市场 。不久 , NBA 同 NBC 签订了新的转播合同 。新合同规定 ,

NBA 代表其所有成员球队将全部比赛的转播权授予 NBC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转播的比赛场次为 85

场 ,其中每支球队的比赛转播不得超过 15场 。根据该合同 ,NBA 撤销了以前做出的有关每支球队可以

在地方台转播 25场比赛的规定 ,转而要求任何获得其许可而在地方台转播比赛的球队都必须向联盟支

付一笔高额费用 。

公牛队和WGN 在得知新安排的内容后 ,立即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主张 WGN 有权转播 41 场公牛

队的主场比赛 ,并称 NBA 对公牛队的任何限制都是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 。NBA 针对公牛队和

WGN 的指控进行了辩解 ,主要包括 NBA 是单一实体 ,不可能构成对《谢尔曼法》第 1条的违反;NBA

拥有所有 NBA比赛的转播权和版权;NBA 有权获得 SBA 第 1291条给予的豁免;对于公牛队和WGN

获得的转播收入 ,联盟征收一定额度的赋税是合理的等等。

总的来说 ,法院对 NBA 提出的各项辩解都作出了不利的认定 ,其中除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论调之

外 ,值得注意的主要在两点问题上 。

首先 ,法院对于 NBA 的新转播合同是否能够根据 SBA 第 1291条获得豁免进行了分析 。在其看

来 ,这笔交易从表面上来说是处于第 1291条范围之内的 ,但这一合同还必须通过 SBA 第 1292条的审

查。法院在引用了立法史之后得出结论 ,即第 1292条是特别用来阻止那些对比赛转播进行限制的合同

获得第 1291条下的豁免的。在这一论断之下 ,法院很轻易地就认定 NBA 与 NBC 之间的合同不符合

第 1292条的要求 ,因为“根据合同中的明文规定进行推断 ,一个赛季中最多只有 111场比赛能够在全国

转播” ,这“大大限制了可以在全国市场上播出的产品的数量” 。维尔法官认为 ,针对反垄断法 , SBA 只

能提供“范围狭小”的保护 ,而 NBA 和 NBC是对公众消费者造成了严重损害的合谋者 ,因此无法获得

SBA 的保护。

其次 ,对于 NBA 提出的对将比赛放在地方台转播的球队征收一定费用的问题 ,法院认为这一做法

能够通过合理分析规则的考验。法院承认 NBA 为整个赛事的创设和运行付出了努力 ,而公牛队和

WGN 从中获利则属于“搭便车” ,联盟因此有理由收取费用 。

最后 ,地方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公牛队和WGN 的请求 , NBA 不服判决并再次上诉。1996年 ,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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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当事双方和解而告一段落。

从两次公牛案来看 ,法院沿袭了“NCAA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待限制比赛转播数量的态度 ,即该

种限制不符合《谢尔曼法》的要求 ,应被禁止。

二 、《谢尔曼法》及美国有关法律实践的分析与评论

通过对上述美国对待职业体育联盟的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制度的反垄断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考

查 ,我们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并总结出将反垄断法适用于体育产业时的

一些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比赛的电视转播权转让这一领域 ,而且对于如何运

用法律来规制体育产业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联盟和球队在反垄断法下的地位

要对体育联盟制定的电视转播权转让制度进行反垄断法分析 ,其前提条件是体育联盟属于《谢尔曼

法》第 1条规定下的复数主体 。这是因为《谢尔曼法》第 1条规制的对象是“联合 、合同与共谋”等集体行

为 ,而单一主体是无法完成上述行为的 。

不少学者以及审理有关体育争议案件的法官都认为职业体育联盟是单一主体[ 2]
(第 58 页)。其理由

在于 ,为了保持各球队在赛场上的竞争平衡 ,体育联盟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赛场外的竞争 ,联盟中的球

队必须在很多事宜上进行合作 ,比如制定统一的比赛规则 、安排每个赛季的具体比赛日程 、提供内部争

议解决机制及运动员分配制度等。正是由于这些合作的存在 ,使得职业体育联盟同其他单独经济实体

的联合区别开来 ,而应被看作是单一实体。

然而 ,以上观点却无法否认各球队不仅在球场内进行着激烈的比赛 ,同时在赛场外同样对电视转播

收益 、球迷以及优秀运动员进行着竞争的事实 。因此 ,职业体育联盟最合理的定位应是联营 ,这既符合

事实情况 ,又能将职业体育联盟既合作又竞争的二元特性加以合理协调。联营的独特属性就在于它融

合了竞争与合作 。联营的成员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合作 ,但这种在联营事项上的合作并不妨

碍它们相互之间在其他方面开展竞争
[ 3]
(第 7 页)。据此 ,职业体育联盟集中出售转播权的行为应受到反

垄断法的约束。

由上述结论可见 , “公牛案1”中 ,法院在分析 NBA 的决议的反竞争性时认为 NBA将球队从全国电

视市场上排挤出去的行为限制了 NBA 球队同联盟之间的竞争 ,这是明显错误的。NBA 的决议实际上

是其成员球队之间以协议形式做出的一致行为 ,限制的仍是球队之间的竞争。

(二)体育产业的特殊性

普遍的观点认为 ,目前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竞争平衡”的缺乏。所谓竞争平衡 ,

指的是职业体育比赛中各参赛队伍在实力上旗鼓相当。之所以竞争平衡为职业体育界所看重 ,是因为体

育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双方的实力相当 ,从而使得比赛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比赛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

比赛毫无悬念 ,那么久而久之球迷们就会感到厌倦 ,从而导致比赛上座率和电视收视率下降 、赞助商撤资 、

转播合同贬值等等连锁反应 ,最终影响整个体育产业的利润 ,甚至危及其存亡。简言之 ,体育市场上的竞

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方的存活和强大不能以另一方的衰落和退出为代价 ,这和普通产

业市场内竞争者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截然相反。运动场上竞争平衡的缺乏往往是俱乐部在经济上不平衡

带来的直接后果 ,为此职业体育联盟常常采取某些从表面上看来带有限制竞争效果 、但能防止各球队间经

济实力过分悬殊的措施 ,这些措施因能起到维持竞争平衡的效果而具有了合法性因素。

集中出售转播权正是一种促进球队间“竞争平衡”的措施 ,正是基于此 ,美国国会才通过立法形式明

文给予其反垄断豁免的待遇。同样 ,美国法院在上述案例中也认可了体育产业的这一特殊性 ,并明确运

用合理分析规则对有关措施进行比较分析 ,以判定其是否应受到《谢尔曼法》的制裁 。

(三)对消费者福利的考虑

美国反垄断法的首要立法目的就是促进消费者福利。在体育比赛转播权转让领域 ,消费者福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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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能以更低的价格收看到更多的比赛转播 。不难发现 ,无论在“NCAA 案”还是两次“公牛案”中 ,美

国法院对职业体育联盟的转播权限制措施进行反垄断法分析时都特别注重对广大电视观众利益的保

护。一般来说 ,将比赛转播从免费电视网络转到付费频道或者对可供转播的比赛数量进行限制都会受

到反垄断法的严格审查 ,一旦发现广大观众收看比赛的成本增高而能收看到的比赛数量减少 ,那就很有

可能被法院判决违反了《谢尔曼法》 。

尽管有以上认识 ,笔者仍然认为美国法院的判决至少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瑕疵 ,致使其判决的权

威性打了折扣。

1.美国法院未能对“过度饱和”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公牛案 1”中 ,NBA曾经提出了“过度饱和”问题。法院承认 ,随着 20世纪 60年代早期以来传媒

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 ,过度饱和问题已经摆在了人们面前 ,但其却拒绝了 NBA 的辩解 。在法院看来 ,

NBA 在审判时仅仅提供了基于直觉的证言 ,而没能实实在在地证明这种“过度饱和”带来的危害 ,因此

拒绝了其主张。法院没能进一步考查“过度饱和”可能对体育产业的未来所带来的影响 ,这是令人遗憾

的 ,因为如今“过度饱和”问题已经成为分析体育电视转播的一个中心问题 。

尽管对于“过度饱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存在着争论 ,但前述 NCAA案判决所造成的始料未及的

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 。事实上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 M LB就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为了占领纽约市

场 ,费城费力斯队决定将其 1958赛季中的 77场比赛向纽约市转播 。这一决定的短期效果是费力斯队

在 1958年获得了仅次于扬基队的全联盟第二大转播合同 ,转播收入也实现了翻番。然而从长期效果来

看 ,该队 1959年的电视转播收入下降了 50%,因此被迫放弃了纽约市场。用当时的球队主席鲍勃 ·卡

朋特的话来说 ,其原因在于“棒球电视市场过于拥挤了” 。

NCAA 和费力斯队的经历显示 ,体育比赛电视转播市场上的“过度饱和”所带来的影响绝非拟想。

假如所有的球队都不受限制地将其比赛转播权投放到市场上 ,最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除了极少数最

有号召力的球队能获得更多利润以外 ,多数球队的经济状况反而会进一步下降 ,最终影响整个联盟的生

存和发展 ,更不用说为球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了 。有学者分析认为 ,或许当年在起草 SBA 时“过度饱

和”问题还没有引起国会的重视 ,因此 SBA 中并无相应条款规制这一问题 。随着“过度饱和”的影响逐

渐为人所了解 ,或许该是修改 SBA的时候了[ 4]
(第 479 页)。

2.美国法院在其分析中忽略了电视转播业的发展需要

总体而言 ,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行为主要涉及到的是职业体育联盟 、单个的球队 、电视转播机

构和广大公众这四方的利益。从上述案例来看 ,法院在进行合理规则分析时 ,对其他三方都做了细致的

考查 ,却独独遗忘了电视转播机构的合理利益需求 。在法院眼中 ,似乎只有体育比赛转播过多地从免费

电视转移到付费电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未能对有线电视 、按次付费电视等借助新兴科技发展起来的

转播方式可以为观众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这一积极方面给予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 ,对于那些刚进入市

场 ,或者因采用了最新转播技术而承担了巨大的市场风险 ,需要尽快收回成本的竞争者来说 ,短期内获

得更多比赛的独家转播权有时是非常必要的 ,从长远来看不仅促进科技的进步并最终有利于消费者福

利的实现 。在这一点上 ,美国的法院恐怕不如大洋彼岸的欧盟委员会考虑周详 ———后者尽管否定了大

多数长期的付费电视独家转播协议的合法性 ,但仍肯定了某些短期独家协议具有取得豁免的理由 。

三 、结　语

体育一旦和金钱结合起来 ,变成了体育产业 ,它就必须和其他产业一样遵守市场的规则。本文从反

垄断法的角度出发 ,对美国的职业体育比赛电视转播权转让的理论与实践所进行的探讨恰好说明了这

一点 。然而体育毕竟是特殊的 ,对竞争平衡的追求是职业体育联盟的首要任务 ,因此对球队的电视转播

权转让做出一定的限制也成为必要 。美国的立法与司法机关都充分顾及了该特殊性的要求 ,因为只有

如此 ,才能将其天然的自治倾向与外部的法治需求有机协调起来 ,从而保障体育产业稳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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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本文所揭示的 ,美国的法院并没有能解决有关体育比赛转播权转让中的所有问题 ,人们有

理由怀疑:上述判决结果能最终达到《谢尔曼法》的首要立法目的 ———促进消费者利益么 ?笔者认为 ,对

这一疑虑的澄清实际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另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做出准确回答 ,即:体育是特殊的 ,

但是它究竟有多特殊呢? 这正是今后摆在广大体育法学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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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plication of Sherman Act in Selling Broadcasting

Rights of Sports Matches

Pei Yang

(Law School , Beijing Normal Unive rsity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In the practice of Ame rican pro 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 collective selling and exclusive

ag reem ents have been exem pted fram anti t rust rules but restrictions on the m atches available fo r

bro adcasting w as declared ant i-competitive by courts .As review ing Am erican experience , w e can

draw the fo llow ing co rdnsions.Firstly , a sport league is a joint venture and the regulat ions made by it

should be examined by Sherm an Act.Secondly , competi tion balance , w hich is essential to spo rts

indust ry , ought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anti t rust analysis to spo rts leagues.Thirdly , in the area of

bro adcasting rights marke t , more matches w ith low er price available on screen is the m anifestat ion of

consumer welfare.How ever , the judges in tw o Bull Cases paid no at tentions to the oversaturation of

matches on screen and satisfying the need o f broadcasting indust ry , w hich w eakened the authorit ies of

their decisions.

Key words:spo rts ;anti t rust;She rm an Act ;broadcasting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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